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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愛社區發展服務，在香港、九龍、新界及離島低收入社區，致力服務基層勞工。於 2011 年首個

最低工資立法前，本機構於 2010 年 8 月在服務社區，進行一個有關基層勞工工資應付生活開支實

況及對最低工資意見調查 ，受訪工人對最低工資應包括以下基本生活項目： 

 

1. 膳食：能有一日有三餐 

2. 租金：能支付適切居所的租金 

3. 交通：能應付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費用 

4. 衣服：能購置合身並應對氣候的衣服鞋履，包括工作需要上的皮鞋和制服 

5. 通訊：能應付各項通訊需要，包括支付流動電話基本月費、上網費 

6. 進修：能持續進修，提升工作技能及掌握資訊科技 

7. 社交：能參與社交活動、回鄉探親、及應付統節慶祭祀等需要 

8. 醫療：能應付醫療開支，包括私家診所費用和基本及必須的檢查費用 

9. 失業及退休儲備：能儲蓄來保障失業及退休的生活 

 
按照以上的基本生活開支，受訪工人認為最低工資至少要有$35水平。可惜過了五年有多，最低工

資水平訂立，都只由$28加至現時$32.5。最低工資委員在檢討工資水平方面，考慮的「一系列指標」

中，包括整體經濟情況、勞工市場情況、競爭力、社會共融四個指標，可惜只偏重香港的經濟發展

及競爭力的指標，結果工人要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。 

 

根據前線社工接觸所得，現時政府或公營部門(如醫管局、房屋署)等外判基層2級，即清潔工或保

安員，大部份只給予最低工資，並且沒有飯鐘錢及無薪休息日，他們每月工資，以每天工作8小時

計，每月工資不超過七千元，以現時香港的生活指數來說，收入僅足糊口。 

 

基層勞工為應付高昂的住房租金及生活開支，他們唯有用長工時來換取較多的收入，他們要從事12

小時工作的保安員、私院護理員、清潔工，來換取多一點收入來應付生活開支。因此，最低工資設

立若不考慮工時立法，基層工人只會繼續長工時工作，工人被剝削了休息、家人相處及進修時間，

又如何符合委員會到社會及家庭融合的指標？ 

 

因此，最低工資要以維持到基層勞工的基本生活開支及一些儲備，才能達致社會共融及工作的積極

性。參考現時房委員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所制定的準則，以一人家庭計算，包括： 

1. 住屋開支(以私人機宇單位每平方米 X 編配予公屋的平均面積)＝$4947 

2. 非住屋開支(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X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)    ＝$ 5503 

3. 備用金(住戶開支的 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＝$522.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共：$10973 (未扣強積金：$11547) 

 
就著現時基層勞工的情況及處境，釐定最低工資準則應包括：保障到工人的生活需要、家庭及社會

融合的需要，必須同時配合標準工時立法﹝即立法規管每日工作八小時工作﹞，以免工人因工資過

低而需要做長工時以解決生活使費；因此最低工資應訂立在時薪不少於$42 水平 ($1154712 月

/365 日/9 小時)，包括有薪休息日及有薪飯鐘錢，讓基層勞工能夠獲有合理及有生活保障的工資。 

現時最低工資水平兩年一檢，應以改為每年檢討一次，工資水平才能追得上每年的通漲，讓基層勞 

可以獲取應付到生活開支的收入。 


